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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第 6 屆第 6 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9 年 12 月 15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校總區第二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

主  席：王代表根樹、王代表詩曉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專員又軒 

資方代表：王代表鳳鳳、李代表明玲、李代表毓璱、林代表忠孝、陳代表基

發、劉代表靜慧、羅代表舒欣 

勞方代表：江代表培文、何代表芊靚、何代表皎葦、李代表孟儒、林代表永

勝、黃代表心蓀、曾代表詩穎、陳代表獻彰、張代表白雪、謝代

表依均、叢代表肇廷 

列席人員：康組長美華、賴組長寶琇、吳副理思賢、林組長奇郁、楊幹事靚

彣、黃幹事佩珊、黃幹事佳琳 

請假代表：王代表欣元(事假)、李代表宏森(事假)、沈代表麗娟(事假)、林代

表敬哲(事假)、范代表楊忠(事假)、張代表慈育(事假)、徐代表炳

義(事假)、楊代表蕙宇(事假)  

壹、主席報告 

資方代表主席(略) 

勞方代表主席(略)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 

一、業務概況 

截至 109 年 11 月底，本校各類人員在職人數等相關資料如下： 

類別 職別 目前人數 
異動人數 

(本次-上次) 
備註 

工友類 技工、工友 161 -2 
1.不含附設單位。 

2.異動原因：退休。 

約用人
員類 

約用工作人員 947 10 
離職率：2.07%  

[20/(937+30)]*100% 

研究船人員 31 -1 
離職率：13.89% 

[5/(32+4)]*100% 

單位自聘全職專任人員 424 56 
依本校單位自聘全職人員
管理系統人數估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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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職別 目前人數 
異動人數 

(本次-上次) 
備註 

計畫人
員類 

計畫專任工作人員 2,535 144  

兼任人
員類 

單位自聘兼任人員
(含勞僱型學生兼任
助理、各單位兼任工
讀生及臨時人員等) 

2,641 1,302 

係依本校勞保加保人數扣
除單位自聘全職專任人員
估算，其中教務處列管教學
助理 711 人、學務處研究生
獎勵金勞僱型助理 1,597

人、研發處計畫勞僱型兼任
助理 333 人。 

總   計 6739 1,509  

註：離職率算法：以上次至本次會議時間為 1 期計算，該期間離職率=﹝期間離職

總人數/（期初在職人數+期間新進總人數）﹞*100%。 

二、本校勞工重大權益、福利或法規變動事項 

      無 

三、 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異動情形 

(一) 原資方代表主席孫效智主任秘書業於 109 年 11 月 1 日卸任，由

王根樹主任秘書擔任勞資會議資方代表主席，任期自 109 年 11

月 1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。 

(二) 勞方代表王志文工友已於 109 年 12 月 2 日自願退休，由工友類

第一順位候補代表張白雪工友遞補為勞方代表，任期為 109 年

12 月 2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。 

(三) 上開異動案業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以 109 年 11 月 23 日北市勞

資字第 1096120242 號函同意備查在案。 

四、本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召開情形 

本校第 5 屆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第 5 次會議於 109 年 12 月

間召開，本次因無提案，循例採電子化會議方式辦理，審議本校勞

工退休準備金提撥、存儲及支用數額等查核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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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決議事項列入追蹤辦理情形 

編號 會議/案別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

1 第 6 屆第 3

次勞資會議 

/案由4 

檢討工作年資

採計方式案。

(叢肇廷代表

提) 

依人事室說明，本

案已於本校「約用

人員留才攬才研

商會議」討論及研

議方案中，爰本案

辦理情形，將列入

追蹤報告。 

有關約用行政人員之留

才及攬才制度變革案，因

須審慎研議，秘書室正在

徵求多方意見中，校方尚

未有後續決議。 

繼續

追蹤 

2 第 6 屆第 4

次勞資會議 

/案由3 

有關本校眷

屬卡適用範

圍案 

。 (叢肇廷代

表提) 

請人事室就眷屬

卡發放對象如擴

大將約用人員納

入時，學校可能產

生的財務負擔進

行評估，並提至本

校行政團隊會議

報告，做為決策之

參考，本案列入追

蹤。 

有關眷屬卡發放對象是

否擴大將約用人員等不

同職別人員納入一案，經

提本校 109 年 8 月 11 日

行政團隊會議第 267 次會

議討論，考慮經費問題，

決議擴大納入約用人員

類，不含計畫人員類及單

位自聘全職人員。人事室

已於 109 年 9 月 4 日以校

人字第 1090071576 號書

函周知全校各一、二級單

位，自該日起接受約用人

員眷屬卡申請，目前已在

辦理中。 

繼續

追蹤 

第 6 屆第 6 次勞資

會議決議： 

請人事室彙整目

前眷屬卡業務相

關資料，並請校內

相關單位協助詢

問合作廠商，如眷

屬卡發放人數增

加，是否會影響其

提供本校優惠之

意願，於下次會議

報告。 

3 第 6 屆第 5

次勞資會議 

/案由1 

修正本校「約

用工作人員

工作規則」第

3、19、21、37

及 46 條規定

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提經 109 年 9 月 29

日本校第 3078 次行政會

議通過，並經臺北市政府

勞動局 109 年 10 月 29 日

北 市 勞 資 字 第

1096111822 號函同意核

備，本校業於同年月 30

日 以 校 人 字 第 

1090094889 號函發布，並

自即日起生效。 

結案 

4 第 6 屆第 5

次勞資會議 

修正本校「工友

工作規則」第29

照案通過。 業經 109 年 9 月 29 日第

3078 次行政會議通過，並

結案 



第 4 頁 

/案由2 條案。 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同

年 10 月 29 日北市勞資字

第 1090143812 號函同意

核備，本校業於同年 10月

30 日 以 校 人 字 第

1090094589 號函發布，並

自即日起生效。 

5 第 6 屆第 5

次勞資會議 

/案由3 

建議開放本

校計畫專任

助理報名擔

任各類考試

之監試人員

案。 

日後教務處舉辦

校內外各項招生

考試時，如有需要

招募其他單位人

員協助監試，同意

開放專任計畫人

員報名，並將盡快

完成相關系統設

置等準備工作後

實施。 

自 110 學年度英語聽力測

驗第一次考試 (109/09/23

開放報名、109/10/24 考

試) 開始，已將專任計畫

助理納入監試人員報名

系統。如符合報名資格之

新進人員或自聘人員，但

未含於人事室提供之資

料內者，將經計中帳號認

證確認為本校人員後，提

供表單填寫報名資料。 

結案 

6 第 6 屆第 5

次勞資會議 

/案由4 

本校網路系

統部分服務，

如申請停車

證、薪資付款

查詢服務等，

申請同樣服

務時卻有不

同登入或申

請方式，希望

學校能一體

對待，弭平差

別待遇感案。 

1. 請出納組和事
務組與計中討
論，將現行停
車證申辦界面
以及薪資付款
查詢系統各自
進行整合並調

整相關文字，
不再以人員身
分 做 登 入 區
隔。 

2. 停車清潔費繳
納方式若透過
薪資扣款，前
提是薪水必須
統 一 造 冊 發
放，有其複雜
度和困難度。
惟校方為提供

教職員工生更
多便捷服務，
停車清潔費除
臨櫃繳款外現
已 可 使 用 轉
帳、信用卡付
款 等 方 式 繳
納，請事務組

1. 現行「申請停車證」相
關網頁已請計算機中
心調整有關「非編制
人員｣字樣(附件 1)，爾
後申請校內汽機車車
證者，至本校單一窗
口，以 my NTU 帳號

登入即可。另停車清
潔費支付方式，目前
已新增使用信用卡平
臺繳款，未來陸續提
供多元付款方式。 

2. 薪資付款查詢系統已
就頁面進行整合和文
字調整。(附件 2) 

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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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研議提供
其他多元繳費
方式，讓繳費
更為便利。 

7 第 6 屆第 5

次勞資會議 

/案由5 

勞資會議中

的討論內容

因涉及本校

所有勞工之

權益，請人事

室於每次會

議後將會議

紀錄發信提

供給本校所

有勞基法聘

任人員參考

案。 

請人事室日後繕

發會議紀錄時，除

函知出列席人員

外，併副知全校各

一二級單位轉知

所屬適用勞基法

之人員，至本校人

事室網站勞資會

議專區查閱相關

紀錄。 

本校業於 109 年 9 月 28

日 以 校 人 字 第

1090082428 號函副知校

內一、二級單位，請其轉

知所屬適用勞動基準法

之人員，可至本校人事室

網站「勞資會議專區」閱

覽歷次會議紀錄。 

結案 

8 第 6 屆第 5

次勞資會議 

/案由6 

現行的計畫

助理及約用

人員薪資級

距表，因應科

技部廢除研

究助理薪資

表與最低薪

資調漲，有關

各類人員之

起薪與薪資

年資上限案。 

約用人員整體制

度及留才攬才措

施的變革方案，校

方刻正規劃中，在

奉校長核定前，請

秘書室再邀請關

心本案且之前曾

參與討論提供建

議的勞方代表瞭

解規劃方向。 

本案因須審慎研議，尚在

徵求多方意見中。 

繼續

追蹤 

六、依 107 年 6 月 20 日第 5 屆第 13 次勞資會議決議，於每次會議提案

截止日後 2 個工作日內，由人事室將該季提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

全體勞資雙方代表表示意見。各代表於人事室傳送提案日後第 2 個

工作日下午 5 點前以電子郵件回復，逾期視同無意見。本次會議提

案截止日為 109 年 11 月 25 日，人事室於同年月 26 日以電子郵件

傳送本次提案內容請各代表表示意見，於收件截止時間(109 年 11

月 30 日下午 5 點)前，無代表表示意見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調整加班補休的申請基準單位由現行的 1 小時改為 0.5 小時，

提請討論。(曾詩穎代表提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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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曾代表意見如下： 

(一) 勞工加班可選擇請領加班費或補休。若申請補休，補休期限以勞

雇雙方特別休假約定年度之末日，作為最終補休期限。勞工如果

未能補休完畢，雇主仍然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

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。 

(二) 勞基法規定勞工每工作 4 小時應至少休息 30 分鐘(0.5 小時)，故

申請加班逾 4 小時會扣 0.5 小時，逾 8 小時會扣 1 小時。目前差

勤系統若要申請加班補休是以 1 小時為基準，假設目前累積加班

時數為 3.5 小時，差勤系統申請補休時僅能申請 1-3 小時，剩餘

的 0.5 小時無法申請。(附件 3) 

(三) 零星的 0.5 小時為勞工權益，因系統設定無法申請，為避免觸法，

建議調整加班補休的基準單位由 1 小時改為 0.5 小時。 

二、本校人事室說明如下： 

(一) 本案涉及相關規定如下: 

1. 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略以，前項之補休，其補休

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；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，

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。 

2. 本校「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」第 25 條第 5 項規定，前項加班

補休得以時計，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發生時間先

後順序補休，並以特別休假約定年度之末日作為補休期限之末日。

同條第 6 項規定，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尚未補休之時數，應

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。 

3. 本校「建教合作計畫約聘僱人員服務要點」第 4 點第 2 項規定略

以，補休之期限逾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，約聘僱人員之

加班補休假宜全部休畢；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，

由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依勞基法規定核發加班補休未休

時數之工資。 

4. 本校「工友工作規則」第 48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，補休應依工友

加班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，並以特別休假約定年度之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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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補休期限之末日。同條第 3 項規定，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

止尚未補休之時數，應依加班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。 

(二) 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加班補休，係依前述勞動基準法(下稱

勞基法)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故如勞工之加班補休時數逾補休期

限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，本校即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發給

工資，並無損及勞工權益之狀況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，休假得以時計，爰維持現有規定，俟日後法

規有修正或有相關解釋函令後，再就本案內容進行討論。 

二、 計畫專任人員如於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前，仍有未滿 1 小時之

加班時數，原則仍應依勞基法規定核發加班補休未休時數之工資。

但如經計畫專任人員、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同意後，得將未

滿 1 小時之加班時數，以補休 1 小時之方式使計畫專任人員於補休

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前休畢。後續請人事室依本決議辦理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校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設置方式，提請修正。(叢肇廷代

表提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叢代表意見如下： 

(一) 現行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，是依「國立臺灣大學約用工作人員管

理要點」第二十二條，「準用」職員考績委員會規定辦理。「考績

委員會組織規程」第二條則規定，考績委員除人事主管人員為當

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部分由機關首長指定，部分為票選委員。目

前校內實務執行上，職員考績委員會和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指定

委員相同，且皆為編制內職員，僅票選委員分開。 

(二) 考量編制內職員與約用人員考績及獎懲意義不同，且校內職員與

約用人員人數接近 1：1，針對約用人員的考核管理應重新全盤考

量。具體建議如下： 

1. 重新指定約用考核委員會指派委員，並全數改由約用人員擔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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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現行明明校內受聘人數相當，但職員得參與考核約用人員、

約用人員卻無法參與職員考績會議之情形。 

2. 請校方延續先前約用人員留才攬才會議討論，重新全盤考量約

用人員考核制度。 

二、 本校人事室說明如下： 

對於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指定委員由職員改由約用人員擔任部份，

將錄案研議，並俟本次委員任期屆滿之後再行調整。 

三、 本校秘書室說明如下： 

請校方延續先前約用人員留才攬才會議討論 1 節，將錄案研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指定委員由職員改由約用人員擔任部分，請

人事室錄案研議，並俟本屆委員任期屆滿之後再行調整。 

二、 約用工作人員之留才及攬才制度變革方案秘書室仍會努力推動，

審慎評估方案可行性和周延性，並多方參考不同意見，於下次會議

報告進度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本校績優職員選拔獎勵要點，提請修正。(叢肇廷代表提) 

說 明： 

一、 叢代表意見如下： 

現行「國立臺灣大學績優職員選拔獎勵要點」，適用範圍包括本校

編制內職員及人事室管理之約用工作人員。考量目前本校編制內

職員及約用工作人員總數已接近 1:1（編制內職員共 846 人；約用

人員人數共 937 人），但績優職員評審委員編制內職員與約用人員

比例為 2:1，為求評審委員比例能符合實際比例，建議修改前述要

點，將績優職員評審委員比例調整為 1:1。 

二、 本校人事室說明如下： 

(一) 查本校績優職員選拔獎勵要點第 7 點第 1 項規定略以，績優職

員評審委員會置委員 13 人，除主任秘書、主計室主任、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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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為當然委員外，由副校長指定教授 4 人、編制內職員 4 人

及約用人員 2 人組成之，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。委員任一性

別應有 5 人以上。另同要點第 13 點規定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

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 所提建議調整績優職員評審委員會編制內職員及約用人員委員

比例案，將參採所提建議，循例提請績優職員評審委員會討論後

再依決議辦理後續事宜。 

    決  議：請人事室研議並參採所提建議，循例提請績優職員評審委員會

討論後再依決議辦理後續事宜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無 

伍、散會(16: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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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薪資查詢系統內容 

 
1. 

 
myNTU→帳務財務→原”編制內教職員薪資查詢”已修正為”教職員薪資查詢” 

 
 

2. 

 
myNTU→帳務財務→付款查詢暨付款通知→原「臨時薪資查詢」及「編制內薪資查詢」合併為「薪資查詢」。 

修正前：編制內月薪要在「編製內教職員薪資查詢」；其他所得要在「臨時性薪資查詢」。 

修正後：「教職員薪資查詢」及「付款暨付款通知」皆可以查詢所有所得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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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

 
myNTU→帳務財務→付款查詢暨付款通知→聯絡我們→原「編制內薪資查詢」已修正為「薪資查詢(教職員工、約

用人員)」；原「臨時薪資查詢」已修正為「各類所得查詢」。修正後已無編制內薪資或臨時性薪資等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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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手機版薪資查詢 

 

 
薪資查詢系統的手機版「我的薪資」也可做所有個人所得查詢 



案由一說明附圖 

1.加班時數核給畫面 

 
 

2. 申請補休的系統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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